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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方传媒 60190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雷鹤 龚慧明 

电话 020-37600020 020-37600020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11

号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11

号 

电子信箱 ir@nfcb.com.cn ir@nfcb.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1,249,076,782.69 10,745,175,366.03 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6,017,750,987.90 6,045,000,857.40 -0.45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9,648,903.16 228,733,498.77 -161.05 

营业收入 2,520,248,436.61 2,603,492,673.19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6,948,378.03 389,956,058.81 -4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9,972,221.89 183,043,362.94 -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1 6.88 减少3.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4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44 -5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5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4.33 486,759,100 0 无   

广版集团－国泰君安－20广

版 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国有法

人 

15.63 140,000,0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2.79 24,999,357 0 无   

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87 7,824,136 0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沪 

未知 0.49 4,372,569 0 无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0.35 3,165,450 0 无   

江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

人 

0.35 3,165,045 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稳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33 3,000,000 0 无   



高州市财政局 国有法

人 

0.31 2,749,864 0 无   

博罗县文体旅游局 国有法

人 

0.28 2,502,157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出版集团

2020年发行了可交换债券，将持有本公司 140,000,000

股标的股票划入“广版集团－国泰君安－20广版 E1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公司未有资料显示其他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深化改革和提升管理为动力，以党的建设为根本保障，守

正创新，担当作为，努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多项工作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较好地实

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0 亿元，净利润 1.94

亿元，各业务板块发展均衡，效益稳步提高，产业经营良好，发展潜力凸显。 

    （一）积极担当作为，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 

公司在疫情期间加班加点，仅用时 48小时，于 1月 23 日出版全国第一本新冠肺炎预防科普

书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迄今发行近 200万册，被译成蒙古文、彝文、藏文、朝鲜文在少

数民族地区发行，译成英语等多国语言输出海外。上半年，所属各出版社策划 29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选题，已出版图书 14种，发布电子读物及多媒体资源 5种。疫情图书发行总量超 250万册，

电子读物及多媒体资源全网阅读量超过 3亿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全省中小学于 3 月 2日开始新学期线上教育工作”要求，公司旗下发行

集团立即启动“送书到校、分书到班、送书到生”的应急配送方案，各地新华书店协助学校以分



批错峰到校领取为主、快递送书为辅的送书方式，一周内顺利完成 3月 2日前“送书到生”任务。

2020年春共发行中小学教材 1.44亿册，教材到校率 100%。  

（二）克服疫情影响，出版主业稳健发展 

公司继续贯彻“做强主业、做大产业”的发展战略，明确冲奖、冲金、冲市目标，突出所属

各出版社专业优势，优化选题结构，出版了一批双效俱佳的精品力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一般

图书收入 1.19亿元。花城社《你好，安娜》荣膺“2019中国好书”。 

上半年，统编三科教材实现了全覆盖，人教版教材印制总印数 6280万册，码洋 4.65亿元，

同比分别增加 21%和 22%。教辅业务稳步增长，人民社出版目录教辅 25 种，包括《快乐课堂语文

统编版》《名师小课堂•同步精练 道德与法治人教版》等。经济社 2020 春目录教辅收订数 345.6

万册，同比增长 3.4%；码洋 4663.8万元，同比增长 2.4%。 

疫情期间，公司大力开展数字教材全覆盖项目，做好运营和安全工作。截至今年 6 月，粤教

翔云数字教材应用平台开通用户超过 1187万人，数字教材下载超过 1858万册，广东省用户激活

率超过 91%，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全学科、全学段覆盖。 

    （三）加强主渠道建设，构建全省多渠道发行网络 

大力推进省内特色终端建设，上半年，建成校园书店 4家，新建乡镇发行网点 4家。春季馆

配会调整为线上采购新模式，实现 7245万元订货码洋，在全国馆配业引发积极反响。顶住大多数

大中专院校春季未开学的巨大压力，利用广东新华大中专教材平台配发，快递到生，提高了工作

效率，春季教材配发到生率超过 70%。深入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院校、企业、部队、农村、街

道社区，制定征订发行方案和发行任务表，全力做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发行工作。发

行版块实现营业收入 15.08亿元。 

（四）注重资本运作，加快推进投融资创新 

公司以价值经营为目标，有序开展资本运作,继续积极推进省内出版发行资源整合。2020年 3

月 18日起，岭南社通过托管方式正式纳入南方传媒管理。完成佛山、东莞、端州、佛冈新华书店

部分股权收购，实现绝对控股。以发起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完成佛山市顺德区新华书店重组。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 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

会[2019]16 号文及其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

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本准则，并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要

求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则，并对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

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要

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财会[2019]16 号、财会[2019]8 号、财会[2019]9 号、财会[2017]22 号

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报表格式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不会影响

公司当期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公司将按照新收入准则进行列报和披露。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